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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创新创业学分认定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推动我校创新创业教育工作，提升学生的创新精

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结合我校的实际情况，

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创新创业学分是我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章 认定范围

第三条 学分认定包括以下类别：

（一）竞赛：含学科竞赛和创新创业类大赛。学科竞赛指由政府部门

或其委托的行业权威机构组织，由学校或学院组织的各类学科竞赛；创新

创业类大赛指由政府部门或学校组织的各类创新创业大赛。

（二） 科研训练：指参加各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开放性实验以及

参与教师的科研项目等。

（三） 学术论文及作品：指在公开出版的学术期刊上发表及被省级以

上学术会议收录的论文，在报刊、杂志等媒体上发表小说、人物专访、美

术、摄影等作品。

（四）知识产权：指获得发明专利、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等。

（五）技能证书：指各类专业技能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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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体育活动：指参加校级及以上体育比赛活动。

（七）创业活动：指参加各级各类大学生创业训练项目、创业实践项

目等。

第四条 学生在校期间，创新创业学分与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其他教学

环节的学分认定不重复计算；同一项目、同一学生获多种荣誉者，只计最

高学分，不累加、不重复计。

第三章 认定方式

第五条 按照“谁组织、谁认定”的原则，大学生创新创业学分以归

口管理的模式由活动组织单位（职能部门或学院）进行认定，认定部门需

做好学分的基础数据生成、审核认定、支撑材料的收集整理和学分管理等

工作。

第六条 各组织单位（职能部门或学院）在学校文件总体精神和要求

下，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对模块具体项目类别如何认定学分作细则规定，

拟定出本单位的创新创业学分认定、置换及成绩评定实施细则作为工作执

行依据，并送教务处创新创业教育中心备案。

第七条 创新创业学分认定工作采用集中认定原则，一般在每年4月和

11月，由教务处统一发文。

第八条 学分认定程序

（一）学生申请：学生本人在系统中提交个人申请，并将相关证明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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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电子版作为附件上传。

（二）认定单位审核：创新创业学分项目认定部门依据本办法对学生

申报信息进行审核、公示和认定。对已通过学分认定的学生证明材料进行

收集整理，以便备查。

（三）学分审核：教务处创新创业中心审核学生所获创新创业学分。

第四章 其他要求

第九条 学生提交的学分认定材料，必须真实可靠；对弄虚作假者，

一经查实，取消该项目所获创新创业学分。

第十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能获得创新创业学分：

（一） 未经学校相关单位认可的项目、成果等。

（二） 非法出版物刊登的文章或作品。

（三） 提供的材料不齐全或弄虚作假。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全权解释。

附件：1. 创新创业学分认定范围及标准

2. 创新创业学分认定流程

3. 创新创业学分认定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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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创新创业学分认定汇总表

教 务 处

2017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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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创新创业学分认定范围及标准

（一）竞赛的学分认定

序号 竞赛级别 获奖等级 获得学分 认定标准及部门

1
国家级

（含国际级）

一等奖（含特等奖） 10

1.学生提供获奖证书原

件及复印件

2.教务处认定

二等奖 8

三等奖 6

优秀奖 5

成功参与 1.5

2

省级（含国际级中

国大陆、粤港澳赛

区选拔赛）

一等奖（含特等奖） 6

二等奖 5

三等奖 4

优秀奖 3

成功参与 1

3 校级（市级）

一等奖（含特等奖） 4

二等奖 3

三等奖 2

优秀奖 1

成功参与 0.5

4 “一院一赛”项目
一等奖 1.5

二等奖 1

备注：

1、同一类别竞赛多次获奖者，只计其最高奖。若获奖等级的名称不同，则以该项竞赛的最高奖

对应一等奖，依此类推；

2、对以名次计奖的省级及以上竞赛项目，获得第 1 名等同于一等奖，第 2 名至第 3 名等同于二

等奖，第 4 名至第 6 名等同于三等奖；

3、凡未获得相关职能部门立项参赛的竞赛，一律不予置换学分；

4、项目组负责人所获学分按上表中的分值给定，其余学生按排名顺序依次递减 0.5 个学分，最

低按 0.5 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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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研训练的学分认定

序号 项 目 标 准 获得学分 认定标准及部门

1 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

国家级 5
1.学生提供结题证明

2.教务处认定
省级 3

校级 2

2

开放性实验（以设计

性、综合性、创新性

为特征的开放性实验

项目，可以是学生提

出且可操作的实验项

目）

校级 2

1.学生提供成绩单和实验报告

等证明材料

2.二级学院认定

3 参与教师课题
有报告、实

物等成果
2

1.学生提供教师书面证明材料

2.二级学院认定

备注：项目组负责人所获学分按上表中的分值给定，其余学生按排名顺序依次递减 0.5 个学分，

最低按 0.5 分计算，每个项目最多不超过 5 人。

（三）学术论文及作品的学分认定

序号 项目及标准 获得学分/篇 认定标准及部门

1 权威学术刊物 12

1.以学生为第一作者，发表第一单

位为我校；

2.只认定前 3 名作者，依排名先后

顺序，等差递减 2 学分；

3.提供论文的原件及复印件（含封

面、目录、正文、封底）；

4.二级学院认定。

2 中文核心学术期刊 10

3 公开出版学术期刊 6

4 全国性报刊 6

5 省级报刊 4

6 国际性学术会议 6

7 全国性学术会议 4

8 省部级学术会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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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发表作品

国家级 3 在报刊、杂志等媒体上发表小说、人物

专访、美术、摄影等作品（发表作品学

分累计计算不超过 1 个学分），只认定

1 名作者，二级学院认定。

省级 2

校级 0.5

（四）知识产权的学分认定

序号 项目 获得学分 认定标准及部门

1 发明专利 8 1. 以学生为第一作者；

2. 只认定前 3名完成人，依次递

减 0.5 个学分；

3. 提交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4. 二级学院认定。

2 实用新型专利 3

3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2

4 外观设计专利 1

（五）技能证书的学分认定

项目类别 内容 获得学分

专业技能证书
在读期间，获得各种类型的专业

技能证书

1.每个证书计 2 学分，最多可计 4 学

分。同一证书不重复认定学分；

2.教务处认定。

（六）体育活动的学分认定

名称 标 准 获得学分 认定标准及单位

获得各级体育

比赛奖励

国家级一等奖
8

1.提供获奖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2.团体赛，各人获得学分按此标准执

行；

3.在比赛中，破世界、国家、省级（或

大学生运会记录）和校记录者，可在

登记学分的基础上分别加4、2、1、

0.5学分；

4.体育部认定

国家级二等奖
7

国家级三等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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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一等奖 6

省级二等奖 5

省级三等奖 4

校级(市)一等奖 3

校级（市）二等奖
2

达到国家业余三级及以上运动员登记标

准或获得国家三级及以上裁判员称号 1
提供证书，体育部认定

注：同一类别竞赛多次获奖者，只计其最高奖。若获奖等级的名称不同，则以该项竞赛的最高

奖对应一等奖，依此类推。

（七）创业活动的学分认定

序号 名称 标准 获得学分 认定标准及部门

1
大学生创业训练、

创业实践项目

国家级 5

1.学生提供结题证明；

2. 项目组负责人所获学分按

上表中的分值给定，其余学生

按排名顺序依次递减0.5个学

分，最低按0.5分计算，每个项

目最多不超过5人；

3.教务处认定。

省级 3

校级 2

2 创业实践

创办企业(注册

资金达10万元以

上)并取得营业

执照

4 学 分 /

年，逐年

累计不超

16学分

1.学生办理休学创业，休学一

年4学分，可逐年递增，累计不

得超过16学分；

2.提供营业执照和法人相关证

明复印件；

3.教务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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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创新创业学分认定流程

教务处发文（一般 4 月和 11 月）

各单位制定学分认定、置换及成绩评定实施

细则（交教务处备案），并组织认定工作

组织单位审核、

公示并认定

教务处审核结果

学生申请（提交认定申请表、相应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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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创新创业学分认定申请表

学号 姓名 性别 年级

学 院
专

业

项目类别
创新创业内容（成果全称及获取时间、团队

人数及申请人排位）
级别

申报 核实

学

分
成绩

学

分
成绩

竞赛

科研训练

学术论文及作品

知识产权

技能证书

体育活动

创业活动

备注：1、学生在每个项目类别中获得的最高学分不能超过该学分设置的最高线。

2、创新创业教育学分与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其他教学环节的学分认定不重复计算；同一项目

获各种奖励者，只计最高学分，不累加，不重复计。

申请人（签名）：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审核人（签名）： 审核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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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创新创业学分认定汇总表（转为 EXCEL 表）

（单位公章）

序
号

姓名 学号
专业
班级

学分 成绩 创新创业内容（成果全称）

注： “创新创业内容”栏根据成果证书或材料内容简明扼要填写成果全称（需能识别成果等级和获取时间），不超过 20 字。

填表人： 年 月 日

审核人（单位主管教学副院长）：

复核人： 年 月 日


